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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:函轉本府修正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

用自治條例第 6條條文一案，請查照轉知貴會會員 。
1T 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本府都市發展局 109年7 月 15 日北市都築字第 1093077718

號函辨王里 。

目二、本案納入本局 109年臺北市建築管理法規彙編第 061 號，

錄第一組編號第 023號 。 網路網址: www. dba. tcg. gov. 

tw 。

正本: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

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副本: I電2晶'LO~ß文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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